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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管理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固定资产管理，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保

护公司财产，防止资产流失，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

值在 2000 元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有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

电子设备、运输设备、机械设备、工具器具等。

第三条 固定资产管理是指对固定资产的计划、购置、验收、登

记、领用、使用、维修、报废等全过程的管理。

第四条 行政管理部是公司固定资产管理的主要职能部门，负责

制定公司固定资产管理规定、监督检查固定资产的管理情况、负责管

理公司的固定资产、信息系统及设备。

固定资产管理应建立财产台账，并计提折旧，确保固定资产的安

全完整。

第二章固定资产的计划、申请、审批和购置

第五条 固定资产实行计划管理。

固定资产的计划、申请、审批和购置流程按《集中采购管理办法

（试行）》执行。



第三章固定资产的验收、登记与领用

第六条 固定资产的验收入库。

固定资产购置后，由行政管理部按审核材料和购货合同进行验收

并办理入库手续。入库时，应填写《固定资产入库验收单》（附表 1）

并检查采购审批单、购货合同、购货发票等手续是否齐全。

第七条 固定资产验收合格后，行政管理部应对固定资产进行分

类编号。行政管理部应通过固定资产资产核算及管理系统建立固定资

产资产总账和台账。

第八条 使用部门领用固定资产，需填写固定资产领用单，由部

门负责人签字、行政管理部审核后登记并领取。领用固定资产时应填

写《固定资产使用保管登记表》（附表 3），使用部门需承担固定资产

的保管责任。《固定资产使用保管登记表》（附表 3）交行政管理部存

档。

第四章固定资产的使用、管理与维护

第九条 固定资产的使用坚持谁使用、谁保管、谁负责的原则。

行政管理部要指定专人负责固定资产管理并建立实物台帐；个人使用

的固定资产，由本人负责管理，责任到人。固定资产使用人、使用地

点变动，应由转出部门提出申请，到行政管理部办理相关手续并备案，

方可进行资产转移。

第十条 所有设备的维护由行政管理部负责。固定资产使用期间



发生故障或损坏时，应立即通知行政管理部，以便及时组织维修。保

修期内的固定资产维修，由使用部门向行政管理部提出申请，行政管

理部联系供应商进行维修。超保修期的固定资产维修，由使用部门提

出申请，行政管理部联系专业公司进行维修。

第十一条 不论何种原因将固定资产搬出办公场所都必须填报

《物品进出通知单》（附件 4），经行政管理部负责人签字后，方可放

行。

第十二条 公司员工调离公司或辞职、辞退时，应办理固定资产

移交手续。行政管理部对固定资产清收完毕后，方可在《离司手续完

备表》上签署意见。

第十三条 公司每年 11 月底前进行一次固定资产的清理和盘存。

清理和盘存工作由行政管理部负责。

第五章固定资产的折旧与报废

第十四条 行政管理部负责按财务会计制度进行固定资产核算并

按财务制度规定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第十五条 固定资产在每次盘点清查后统一报废，并填写《固定

资产报废申请审批表》（附件 2），特别情况可申请专项报废。固定资

产报废时，由使用单位提出申请，经行政管理部审核，再报公司领导

审批后方可报废。固定资产批准报废后要及时进行帐务、实物处理。

第十六条 报废固定资产的处理办法

（一）对已批准报废的固定资产进行遴选。通过适当维护、修理，



能够继续使用的物品由行政管理部负责调剂给有需求的部门使用。

（二）对已批准报废并经遴选后剩下的物品进行作价处理。由公

司行政管理部进行竞拍处理，竞拍所得上交财务核算部。

（三）对于经批准采取捐赠方式处理的报废物品，由行政管理部

会同有关部门具体办理捐赠事宜。

第六章罚则

第十七条 因管理不善造成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的，维修费和因

丢失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当事人承担。

第十八条 未按规定申报审批、擅自购置固定资产的，追究当事

人责任。造成经济损失的，视情节轻重按损失金额的 50%-100%赔

偿。

第十九条 未按规定严格检验质量，出现假冒伪劣商品的，视情

节轻重予以购置金额 50-100%的赔偿。收取回扣者，视情节轻重处

以回扣金额 5-10 倍的赔偿，并调离岗位或辞退处理，触犯法律的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附件 1：

固定资产入库验收单

申请采购部门 申请时间

固定资产名称 合同编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员

使用人 验收人员

验收人员意见

申请部门负责人意见

行政管理部审核

财务核算部审核



附件 2：

固定资产报废申请审批表

申请部门 经办人 申请时间

固定资产名称

总计

申请部门负责人意见

行政管理部审核

财务核算部意见

公司总经理审批

公司分管领导审批



附件 3：

固定资产使用保管登记表

固定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固定资产编号 领用人

领用时间 使用保管人

登记人

部门负责人意见

行政管理部意见

登记日期



附件 4：

固定资产进出通知单

申请部门 申请时间

固定资产名称 原因

总 计 —

申请部门负责人意见

行政管理部审核


